申請□總統□副總統 結婚週年題詞
	結婚日期
	   　 年 　  月  　 日　結婚　　　　週年

	當事人
	(姓)        (名)            

	
	(姓)        (名)            

	收件人
	姓名：
電話：
手機：

	寄送地址
	       縣(市)          鄉(鎮、市、區)      村(里)       鄰
         路(街)     段       巷      弄       號     樓

	請託單位
	單位名稱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戳記）
聯 絡 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電話：
地　　址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
註：
1、本表係提供符合總統題詞核發要點第八點相關規定之民眾，申請總統、副總統題詞。
2、請填妥本表後，併同載有結婚記事之戶籍資料或相關證明文件影本，傳真或寄至本府(100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122號)辦理。
3、洽詢電話：02-2320-6208～6216（共9線）
4、傳真電話：02-2351-5249  

